清远连山产业园区项目投资管理暂行规定

根据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清远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清远市产业园区招商工作指引>的通知》（清工信〔2023〕214号）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现行招商引资政策，结合清远连山产业园区实际情况，对投资的项目作如下规定。
一、园区基本情况
清远连山产业园区批复建设面积1068亩，生产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703亩，配套区用地面积365亩，项目总投资6.165亿元，于2025年5月动工建设，项目计划2026年底建成投入运营。
项目发展定位为生态低碳绿色产业园，以现代农业与食品、生物医药与健康、民族特色产品加工、木材加工制造等为主导产业，兼有商业服务、休闲娱乐、居住等功能的现代化生态资源型产业园区。
二、投资指标
（一）投资规模
对于一般的工业项目，投资规模须达到2000万元以上，对于主导产业如：食品加工、医药健康、新兴产业等，经县委、县政府审议同意后可适当放宽投资条件。对于非工业类的项目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须达到1000万元以上。
（2） 投资强度
一般工业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160万元/亩,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元/亩, 商务服务业投资强度不低于420万元/亩。
（3） 单位土地产值/营收
工业项目自投产之年算起,每年不低于280万元/亩。
（4） 单位面积创税额
工业项目自投产之年算起，每年不低于10万元/亩。
上述投资强度、单位土地产值/营收、单位面积创税额符合园区“3+1”产业方向的，可按照不低于基准要求的80%确定入园标准，如国家、省、市发布最新要求，以上级文件为准。
三、建设指标
（一）环境保护要求
为实现园区可持续发展、环境生态化的建设目标，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入园项目须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设备，单位产品的能耗、物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应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工业污水、废气、固体废物的处理率达100%，达到国家、省有关排放标准，符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凡环评未通过或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园区产业规划要求，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进驻园区。
（2） 安全生产要求
申请准入项目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等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其安全设施设备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3） 土地价格
按照节约用地、集约发展的原则，针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项目安排不同的项目用地,项目用地出让价格按土地评估价和土地出让方案的起始价进行挂牌出让。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园内的工业项目用地价格原则上不低于当地土地出让价的最低标准，属对我省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制造业项目，可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并报县委、县政府同意后，可按土地最低出让价格的70%执行。非工业类用地遵循市场价格原则上不低于30万元/亩。
（4） 容积率、建筑密度的相关要求
由投资商自建的入园项目原则上要求建造两层或以上厂房，尽可能兴建多层厂房；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议租赁园区的标准厂房；安全、消防等有特殊规定或行业有特殊要求的项目，经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上报县委、县政府同意后可建造单层厂房。投资规模达1亿元以上的项目允许自行建设生活配套区，但必须符合项目总体规划；投资规模低于1亿元的项目，原则上不允许自行建设生活配套区，可集中安排到园区建设的生活配套区。确需自行建设生活配套区的，经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上报县委、县政府同意后可自行建设生活配套区，但必须符合项目总体规划。
（5） 建设工期
项目投资规模3000万元（含3000万元）以下的，建设期限最长为八个月；项目投资规模在3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含5000万元），建设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项目投资规模在5000万元至1亿元的（含1亿元），建设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项目投资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建设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项目投资规模超过3亿元（含3亿元）的，建设期限为三十六个月，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需要延长建设期，须经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上报县委、县政府同意后，按实际情况确定，可适当延长建设期。
四、操作流程
（一）项目审核
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负责项目的具体洽谈。一般项目通过招商工作领导小组的审核并征求县发改、住建、国土、环保、财政、安监等部门意见经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上报县委、县政府同意后即可办理入园手续；特殊项目（如高新技术项目、专利项目）的入园，可采取特事特办的方式进行审核；投资额1亿元以上（含1亿元）或用地面积100亩以上的项目，则必须经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上报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并参照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清远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清远市产业园区招商工作指引>的通知》（清工信〔2023〕214号）文件执行。
（2） 项目签约
[bookmark: _GoBack]项目经县招商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通过后，由县人民政府（或县人民政府授权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与投资方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和《投产承诺书》。协议条款和承诺书应明确开工日期、投资强度、投资规模、建成投产时间及违约责任等条款。
（3） 项目跟进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将按照协议条款逐项检查，跟踪考核，并建立日常管理档案。保证项目资金及时到位，按计划时间和标准开工建设，按时投入生产运营并达产达效。对未按协议要求，随意降低或缩小投资规模的，应全额退回已取得的扶持资金、取消已获得的优惠政策。
（4） 项目审批流程
（详见附件）	
五、注册登记及转让、出租、抵押
（一）注册登记
入园项目须在园区范围内独立注册公司，向园区所属主管税务部门报缴税。
（二）转让、出租、抵押
入园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违反规定转让、出租、抵押的，有关部门有权拒绝办理有关手续。
六、项目服务工作
（一）跟踪服务
为保证项目按协议规定执行，并取得预期成果，项目从签订投资协议到验收并投产实施跟踪服务。入园项目实行专人负责制，全程协助企业办理项目建设中的各项手续，对项目投资方需协助办理的事宜能即办的要即办；当场办理确有困难的，须对项目投资方说明情况，并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协助办结。
（2） 日常管理
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的项目跟踪工作人员要及时掌握项目进度及存在问题，实行项目进度月报制，重大项目周报制。在建和建成的招商引资项目实行归档管理，项目自签订协议起的文本复印件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资料要统一管理备查。项目建成投产后，由招商引资办公室具体履行企业服务职能。
本暂行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负责解释。因上级政策文件发生变更或调整的，本政策也随之进行变更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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